
涵政办〔2015〕73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进一步加强乡镇消防队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消防力量，切实提高灭火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进一步加强乡镇消防队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1月9日

进一步加强乡镇消防队建设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46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等部门关于福建省“十二五”期间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意见》（闽政办〔2011〕186号）和《福建省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办法》（闽政办〔2013〕126号）等法律法规文件，为推进我区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基础消防力量，切实提高灭火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现提出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解决当前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伍建设方面存在制度管理不够完善、专业化程度不高、队伍战斗力不强等问题，努力构建“以现役消防队为主力，专职消防队伍为骨干，志愿消防队为补充”的消防新格局，全面提高我区防御、抗御火灾和其他突发灾害事故的处置能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组织机构

成立以区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区发改、公安、财政、民政、人社、规划、消防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区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伍建设领导小组，负责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伍建设的组织、协调、督查和指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消防大队，由区消防大队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机构，统一推进基层消防队伍建设。

三、建设目标

根据全区火灾形势和建制镇经济发展现状，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伍建设情况为：2015年内，完成涵西街道办二级专职消防对组建，涵东街道办、江口镇、赤港管委会志愿消防队组建。

四、建设内容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伍建设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加快推进，按照有人员、有营房、有消防车、有执勤、有训练的标准，通过依托当地乡（镇）政府、管委会、派出所或已有的乡镇志愿消防队进行组建。

（一）营房建设。各乡镇（街道、管委会）要负责实施本辖区的消防队的营房建设，按照“布局合理、功能适用、适度超前”的原则，通过新建、改建、租赁或与当地派出所合建等形式进行建设。其中乡镇消防队的建设用地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一级乡镇专职消防队1200平方米～2000平方米；二级乡镇专职消防队800平方米～1200平方米；乡镇志愿消防队300平方米～800平方米；经济条件较差的乡镇可先配备值班室、备勤室、车库和器材等场室。

（二）装备配备

1.乡镇消防队的装备配备，应满足扑救本辖区内火灾和应急救援的需要。

2.乡镇消防队的消防车辆配备，应符合表1的规定。水罐或泡沫消防车的载水量不应小于1.5吨。

乡镇消防队配备车辆数
单位：辆  
	消防车种类
	乡镇消防队类别

	
	一级乡镇

专职消防队
	二级乡镇

专职消防队
	乡镇志愿消防队

	水罐或泡沫消防车
	≥2
	≥1
	≥1（含消防摩托车）

	消防摩托车
	2
	1
	1

	该项要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3．乡镇消防队消防车随车器材装备配备标准不应低于表2、表3的规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其他特种装备。消防摩托车应根据需要配备相应随车器材。乡镇消防队配备分水器和接口等相关器材的公称压力应与水带相匹配。随车器材装备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水罐消防车随车器材装备配备标准

	序号
	器  材  名  称
	数  量

	1
	消防轻型安全绳
	2根

	2
	直流水枪
	4支

	3
	多功能消防水枪
	2支

	4
	水带
	12盘～20盘

	5
	水带挂钩
	6个

	6
	水带包布
	4个

	7
	水带护桥
	4个

	8
	分水器
	2个

	9
	异型接口
	4个

	10
	异径接口
	4个

	11
	机动消防泵（含手抬泵、浮艇泵）
	1台

	12
	集水器
	1个

	13
	吸水管
	2根

	14
	吸水管扳手
	2把

	15
	消火栓扳手
	2把

	16
	多功能挠钩
	1套

	17
	强光照明灯
	2个

	18
	消防腰斧
	2把

	19
	单杠梯
	1架

	20
	两节拉梯
	1架

	21
	手动破拆工具组
	1套


泡沫消防车随车器材装备配备标准

	序号
	器  材  名  称
	数  量

	1
	直流水枪
	4支

	2
	多功能消防水枪
	2支

	3
	泡沫比例混合器、泡沫液桶、泡沫枪
	2套

	4
	消防水带
	12盘～20盘

	5
	水带挂钩
	6个

	6
	水带包布
	4个

	7
	水带护桥
	4个

	8
	分水器
	2个

	9
	异型接口
	4个

	10
	异径接口
	4个

	11
	机动消防泵（含手抬泵、浮艇泵）
	1台

	12
	集水器
	1个

	13
	吸水管
	2根

	14
	吸水管扳手
	2个

	15
	消火栓扳手
	2个

	16
	多功能挠钩
	1套

	17
	强光照明灯
	2个

	18
	消防腰斧
	1把

	19
	单杠梯
	1个

	20
	两节拉梯
	1个

	21
	手动破拆工具组
	1套


4.乡镇消防员防护装备由基本防护装备和特种防护装备组成。

5．乡镇消防员基本防护装备配备标准不应低于表4的规定，特种防护装备的品种及数量参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的规定。乡镇志愿消防队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配备数量可适当减少，但应保证本队专职消防员和同一时间参加值班备勤的志愿消防员每人一具。防护装备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乡镇消防员基本防护装备配备标准

   表格

乡镇消防队员基本防护和特种防护装备配备标准

	序号
	器  材  名  称
	配备标准

	
	
	数量
	备份比例

	1
	消防头盔
	1顶/人
	4：1

	2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1套/人
	4：1

	3
	消防手套
	1付/人
	4：1

	4
	消防安全腰带
	1根/人
	4：1

	5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1双/人
	4：1

	6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1具/人
	5：1

	7
	佩戴式防爆照明灯
	1个/人
	6：1

	8
	消防员呼救器
	1个/人
	4：1

	9
	方位灯
	1个/人
	6：1

	10
	消防轻型安全绳
	1根/人
	4：1

	11
	消防腰斧
	1把/人
	5：1


6．乡镇消防队应结合实际选择配备抢险救援器材等，其品种及数量参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的规定。抢险救援器材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7．乡镇消防队应结合实际选择配备通信摄影摄像器材，其配备标准不宜低于表5的规定。通信摄影摄像器材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乡镇消防队通信摄影摄像器材配备标准

通信摄影器材配备标准

	类别
	序号
	器  材  名  称
	配备标准

	通信器材
	1
	基地台
	1台/队

	
	2
	手持对讲机
	2台/班

	
	
	
	1台/人

	摄影摄像器材
	3
	数码相机
	1台/队

	
	4
	摄像机
	1台/队

	该项要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8．乡镇消防队的消防水带、灭火剂等易损耗装备，应按照不低于投入执勤配备量1:1的比例保持库存备用量。

2015年内新组建的乡镇消防队要按照专职消防队的标准进行装备配备，至少要配备皮卡车、机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等常规灭火器材及人手一套的灭火防护装备；力争全区所有乡镇消防队达到《乡镇消防队标准》（GAT998-2012）规定的器材配备标准。

（三）人员配备

根据《乡镇消防队标准》（GAT998-2012）的规定，乡镇消防队的专职消防员和志愿消防员配备数量不应低于表6的规定；同时，各乡镇（管委会）消防队应建立值班备勤制度，采取分班编组执勤，值班驾驶员数量不得少于本队消防车总数，确保24小时值班备勤；乡镇志愿消防队每班应保证至少2名人员在队值班，其中队长1名、驾驶员或通信员1名，其他值班人员可在队外备勤。

乡镇消防员配备数量 
	乡镇消防队类别
	一级乡镇

专职消防队
	二级乡镇

专职消防队
	乡镇志愿消防队

	乡镇消防员总人数
	≥15
	≥10
	≥8

	其中专职消防员人数
	≥8
	≥5
	≥2


（四）管理体制

按照“政府组建、公安管理、消防指导”的原则，实行乡镇政府、管委会办事处与公安机关双重领导、以公安为主的管理体制。乡镇专职消防队和乡镇志愿消防队的队长人选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任命，区公安分局和消防大队备案。各乡镇、管委会及时定人定装备后，于10月30日前将乡镇消防队人员情况一览表（附件）报区消防大队。区消防大队要加强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专职消防队和乡镇志愿消防队的业务指导培训和督促检查，并负责做好新招聘队员的集训及执勤战备秩序建设等工作。

（五）经费保障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消防队的人员、日常办公等所需经费由乡镇、街道、管委会结合实际情况和财力状况统筹安排，并列入财政预算；乡镇志愿消防队的人员学习培训、出勤补贴以及器材装备等所需经费，由组建单位通过政府保障、单位资助及民间捐助等渠道解决，同时器材装备的日常耗材由各乡镇、街道、管委会自行承担。

（六）队伍验收

对照《乡镇消防队标准》（GAT998-2012）的规定，各乡镇专职（志愿）消防队基本符合要求，经区消防大队初步验收合格。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专职（志愿）消防队组织挂牌成立，并向市消防支队报备。各乡镇、管委会专职（志愿）消防队统一称谓：涵江区××镇（街道、管委会）专职（志愿）消防队。由乡镇、管委会依据当地规划建设消防队站，报市消防支队综合验收。

五、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各乡镇（管委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乡镇消防队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乡镇消防队建设。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出台引导和扶持乡镇消防队建设的政策规定，对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予以协调解决，确保建设任务顺利推进。未按时完成建设任务的乡镇（管委会）要向区领导小组作出说明。

（二）强化指导，严格管理。区消防大队要对新组建的乡镇专职消防队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组织开展3-4周的轮训，并在今后每2年轮训一遍；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志愿消防队要组织开展1-2周的轮训。同时，要通过开展年度考核评比、执勤岗位大练兵、大比武和集训、轮训和战术研讨，以及实战、实装、实员消防演练等方法，进一步提升乡镇消防队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派出所作为所在乡镇消防队的主管单位、要加大对队伍管理教育的督促和检查力度，确保队伍的全面稳定。

（三）加大投入、完善保障。去年组建的和今年计划组建的各乡镇（街道、管委会）要加大乡镇消防队建设的资金投入，按照《乡镇消防队标准》落实个人防护装备和消防器材、车辆等；同时，要为消防队员已发办理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并参照现役消防员的标准，为乡镇专职消防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切实保障清除消防队员的人身安全。

附件：乡镇消防队人员情况一览表

附件

乡镇消防队人员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岗位职责
	联系电话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1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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